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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國  醫  藥  大  學    公 告 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12 日 

(115)單招字第 001 號 

  

 主旨：公告本校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第一次單獨招生錄取生名單。 

 依據：港澳生資格係經教育部 115 年 01 月 09 日臺教文(二)字第 1152500135 號函審定通過；

僑生資格係經僑務委員會 114 年 11 月 26 日僑生就字第 1140503221 號函審定通過。本校 115

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第一次單獨招生錄取生名單依據 114 年 12 月 17 日 114 學年度招生委員

會會議決議暨校長核定。 

 公告事項： 

壹、 本校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第一次單獨招生各系錄取名單(如下)。 

正取生將另外收到入學意願通知信，請務必於期限內回傳。本校將於 115 年 01 月 14 日前公告錄取生

回傳「就讀意願」之榜單。 

學院 學系名稱 錄取別 序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別 

醫學院 
生物醫學影像暨 

放射科學學系 

正取 1 S115 梁 O 桐 LEO*****ONG 港澳生 

正取 2 S137 關 O 謙 KWA*****HIM 港澳生 

中醫學院 
中國藥學暨 

中藥資源學系 

正取 1 S127 楊 O 綺 JON*****IQI 僑生 

正取 2 S132 蔡 O 希 CHO*****HEI 港澳生 

藥學院 
藥學系 

正取 1 S131 潘 O 欣 PUN*****IAN 港澳生 

正取 2 S102 古 O 青 CEL*****ORO  僑生 

正取 3 S126 楊 O 琪 YAN*****CHI 僑生 

正取 4 S125 黃 O 儀 WON*****KAI 港澳生 

正取 5 S110 金 O 昀 KIM*****ON 僑生 

正取 6 S113 張 O 瑄 CHA*****UAN 僑生 

正取 7 S114 張 O 稜 CHA*****ING 僑生 

藥用化妝品學系 正取 1 S136 謝 O 恬 ANG*****ONO 僑生 

健康照護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

正取 1 S109 林 O 琪 LAM*****KEI 港澳生 

正取 2 S105 吳 O 婷 VIV*****GOH 僑生 

正取 3 S128 劉 O 儀 LAO*****KAI 港澳生 

正取 4 S122 陳 O 欣 CHA*****IAN 港澳生 

正取 5 S112 翁 O 敏 WEN*****MIN 僑生 

正取 6 S121 陳 O 婷 CHE*****ING 僑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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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 江安世 

學院 學系名稱 錄取別 序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別 

健康照護學院 

運動醫學系 

正取 1 S103 任 O 朗 YAM*****ONG 港澳生 

正取 2 S101 王 O 雅 WON*****NGA 港澳生 

正取 3 S107 李 O 璋 LEI*****ONG 港澳生 

正取 4 S104 何 O 朗 HOS*****ONG 港澳生 

正取 5 S124 黃 O 希 WON*****HEI 港澳生 

正取 6 S133 鄭 O 潁 THE*****YIN 僑生 

護理學系 
正取 1 S116 梁 O 炫 LEO*****GUN 港澳生 

正取 2 S120 陳 O 雨 CHA*****GYU 港澳生 

公共衛生學院 
公共衛生學院 

大㇐不分系 

正取 1 S118 許 O 瑩 HOI*****ENG 港澳生 

正取 2 S108 林 O 軒 LIN*****SON 港澳生 

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正取 1 S111 涂 O 慈 RAC*****NCI 僑生 

 

貳、 榜單姓名將以本招生委員會錄取考生報名表為準。 

參、 正取生除榜示外，另以 e-mail 信件通知，請於期限內回傳註冊意願書。 

肆、 經本校單獨招生管道錄取者，海外聯招會將不再進行分發，敬請知悉。 

伍、 本校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，應於榜單公告後規定期限內，回傳「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」，若未於

期限內提出放棄入學聲明書之錄取生，將不得再參與海外聯招分發作業。 

陸、 依教育部「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僑生作業注意事項」、「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港澳學生作業注意事

項」規定，學校公告錄取名單應於放榜後一個星期內函送海外聯招會。如已提出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

者或逾期未提出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者，事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為異議，請錄取生審慎考量。 

柒、 已錄取之學生，如經僑務主管機關或教育部審查不符僑生及港澳生身分資格者、不符教育部《僑生回

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》及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》等相關法規或所繳交之證件有不實、偽造、假

借、塗改、學歷資格不具合法有效等情事，即取消其申請、入學資格、開除學籍或撤銷畢業資格與學

位證書，且不發給任何學歷(力)證明。 

捌、 本校預計 115 年 02 月中旬前寄發錄取通知書錄取生屆時請依規定辦理入學手續。 

玖、 本校於每年四月和七月左右各開設暑期先修班，錄取生可於當年入學前(9 月)提前修課。詳情請見本

校教務處官網：https://freshman.cmu.edu.tw/new/zh-hant/node/200 
  


